《重庆市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范围划定成果（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现就《重庆市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范围划定成果（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作如下说明。本《征求意见稿》配套编制《重庆市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示意图》，该示意图仅用于直观呈现划定范围的，与文本内容一致，不单独就示意图征求意见，划定范围具体位置以矢量数据为准。
[bookmark: heading_0]一、划定必要性
水土保持空间管控是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全面提升水土保持功能的重要举措，是依法严格人为水土流失监管、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的关键手段，更是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支撑。依法划定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的具体实践，更是落实水土保持空间管控要求、科学实施差别化水土保持预防、治理和监管，实施分类分区精准管控的重要抓手。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科学划定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强化分区分类管控；水利部先后印发《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意见》《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等文件，进一步细化了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划定标准、技术要求和工作时限，为地方开展划定工作提供了明确指引。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印发重庆市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具体措施的通知》，部署推进我市水土流失重点区域划定相关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据水土流失调查结果划定并公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以及《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第十条“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水土流失调查结果划分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报市人民政府审定并公告”的明确规定，作为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市水利局牵头开展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定工作，是法定职责所在。目前，我市已完成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范围划定工作，相关成果已经水利部认可并落图应用，为区域水土流失防治提供了重要基础。本次市级两区划定严格衔接已落图应用的国家级两区划定成果，坚持上下联动、协同管控，明确国家级两区范围原则上不纳入市级两区范围，确保两级划定成果衔接统一、形成合力。
开展本次市级重点防治区范围划定工作，可在国家级两区划定成果基础上，精准锁定市级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核心区域，助力强化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2、 [bookmark: heading_1]划定可行性
本次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范围划定工作，具备坚实的法规政策、技术支撑、实践基础和组织保障，可行性充分。
一是法规政策支撑有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明确了市级两区划定的法定职责和核心要求，水利部相关技术指南细化了划定技术标准，市级层面相关实施措施明确了工作部署，形成“国家有规范、市级有部署、部门有职责”的完整体系，为划定工作提供根本遵循，确保工作依法依规推进。
二是技术条件成熟完备。我市已完成最新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国土调查、市级小流域划分等基础工作，积累的矢量数据、监测成果精度达标；市水利局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具备丰富的区域划定和成果优化经验，熟练掌握核心技术方法，可保障划定工作科学规范。
三是实践基础扎实牢固。我市已顺利完成国家级两区划定及落地上图应用，积累了宝贵的划定经验和协调模式；各区县长期开展水土保持相关工作，对本区域水土流失情况掌握全面，可有效配合开展相关工作，确保划定成果贴合实际。
四是组织保障坚强有力。市水利局成立分管领导牵头的工作专班，明确职责分工和工作时限；建立与市级相关部门、各区县的协同联动机制，可统筹推进各项工作高效落地，确保按时完成划定任务。
3、 主要措施
为确保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范围划定工作有序推进、成果科学规范、落地见效，主要采取以下推进措施：
（一）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推进。细化工作专班职责分工，将任务分解到人、落实到岗，定期召开推进会，研判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难点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落地。
（二）严把数据质量，夯实工作基础。对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国土调查等基础资料进行全面复核，补充完善缺失、不完善数据，建立规范的工作数据库，为划定工作提供高质量数据支撑。
（三）规范划定流程，提升成果质量。严格遵循水利部技术指南，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规范执行各项划定流程，精准设定定量指标阈值，确保划定范围边界清晰、依据充分、科学合理。
（四）深化衔接沟通，贴合基层实际。加强与市级相关部门沟通，做好与各类空间管控边界的衔接；赴各区县开展现场调研，广泛吸纳合理建议，优化划定范围，确保成果便于基层执行落实。
（五）强化成果审核，严把出口关口。规范编制《征求意见稿》及配套成果，建立多级质量审核机制，及时整改审核发现的问题，确保成果质量符合相关要求。
4、 内部征求意见和协调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为确保《征求意见稿》科学严谨、贴合实际、具备可操作性，市水利局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分阶段有序开展征求意见和协调工作，广泛吸纳合理建议，逐步优化完善划定成果，具体流程及情况如下：
一是召集各区县（自治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召开专题研讨会并征求意见。市水利局牵头多次召集各区县（自治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召开市级两区划定专题研讨会，集中解读划定思路、技术标准和初步成果，广泛听取各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划定范围、边界走向、定量指标、成果落地等方面的意见建议。会后，书面征求相关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补充意见，共收集意见46条，对所有意见逐一梳理研判，采纳合理意见23条，结合意见对《征求意见稿》初稿进行首轮修改完善，夯实成果基础。
二是征求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市级相关部门意见并修改完善。在吸纳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完成首轮修改的基础上，分别书面征求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级相关部门（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等）意见建议。期间，主动与市级相关部门开展沟通协调，重点就划定范围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等空间管控边界衔接、成果应用等方面达成共识；同步赴重点区县开展现场调研，对接区县政府细化意见诉求。本次共收集区县政府意见8条、市级相关部门意见1条，逐一梳理论证后，采纳合理意见8条，结合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第二轮修改完善，进一步提升成果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确保划定成果贴合基层实际、符合市级相关工作要求。
5、 划定过程及主要内容
按照国家及市级相关部署要求，市水利局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经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修改，组织编制了《征求意见稿》及配套示意图。期间，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协调推进会、赴区县现场调研复核，分阶段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并反复修改完善，确保成果科学严谨、符合实际。
《征求意见稿》以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国土调查和市级小流域划分成果为数据基础，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技术规范，通过定量判定、定性判别、现场复核调整等方式，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划定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具体范围，主要内容如下：
[bookmark: heading_2]（一）明确划定依据与技术路线
1.  划定依据。明确划定工作遵循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技术规范和相关规划，其中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家及市级关于水土保持工作、空间管控、重点区域划定的相关通知、意见等；技术规范包括《小流域划分及编码规范》《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导则》等；相关规划包括《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重庆市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重庆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等。
2.  技术路线。明确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定义，确定小流域（面积不小于3km²）为基本划定单元，划定流程包括资料收集及数据预处理、定量判定、复核调整与征求意见、划定成果编制四个关键环节，确保划定工作科学规范、可操作。
[bookmark: heading_3]（二）明确划定过程
划定工作自2024年3月启动，先后完成部署启动、基础夯实、定量研判、初步划定、现场复核、意见吸纳、指标优化、研讨完善、征求意见、终审研定等十个阶段工作，历时近2年，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heading_4]（三）明确划定方法与核心成果
1.  划定原则。确立科学划定、上下联动，因地制宜、系统调整，协调平衡、综合分析，部门协同、分类施策四项原则，充分考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水土流失重点防治需求，兼顾与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衔接。
2.  定量指标。明确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定量判定指标，其中：重点预防区包括林草覆盖率、15度及以上面积占比、最小独立预防区面积等指标；重点治理区包括水土流失面积占比、中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比等共性指标和耕园地面积占比等指标，并针对我市6个水土保持四级区的特点，科学确定各区指标阈值。
3.  核心成果。明确本次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定小流域430条，总面积8144.83km²，划定范围边界清晰、依据充分，可作为我市开展水土流失分区防治、分类管控的重要依据。
[bookmark: heading_5]六、需要说明的问题
[bookmark: heading_6]（一）关于划定范围的衔接问题
本次划定严格衔接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原则上不将其纳入市级范围；充分衔接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对涉及相关区域的小流域进行协调论证，尽量保持小流域完整性，确需调整的予以切分，确保划定范围与相关空间管控边界一致，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bookmark: heading_7]（二）关于定量指标的确定问题
定量指标参考国家级划定指南，结合我市水土流失、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及“三区三线”实际确定，既包含国家统一要求的共性指标，又结合我市地域特点增设耕园地面积占比特性指标。指标选取遵循可测算、易获取、相关性强、易懂的原则，经多轮研讨、验证优化，体系科学、贴合实际，能精准反映我市水土流失重点区域分布特征。
  （三）关于定性指标判定的相关说明
结合《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相关规定，考虑到我市“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地域差异显著，部分区域水土流失情况复杂，仅靠定量指标难以全面精准覆盖防治需求，本次划定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原则，同步开展定性判定。定性判定严格遵循办法要求，结合区域生态功能定位、水土保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及地方防治重点，综合研判防治类别，弥补定量判定局限，确保划定结果贴合我市实际、兼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切实落实办法关于市级两区划定的法定要求。
[bookmark: heading_8]（四）关于划定成果的实用性问题
本次划定坚持定量与定性、内业与外业、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广泛征求意见、多次现场复核，成果经多轮优化完善。划定范围以小流域为单元，边界清晰、落地准确，可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人为水土流失监管提供精准支撑，兼顾科学性、实用性和前瞻性。成果与我市水土保持相关规划、实施方案充分衔接，既固化了我市水土流失防治的工作成果，又为后续水土流失分区管控、精准治理预留了优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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